
- 1 -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沪民养老发〔2023〕17号

--------------------------------------------------------------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老吾老计划”工作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各有关单位：

按照《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上海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工

作指引》《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要求，为提升家庭照护

能力、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性作用，本市继续开展家庭照护能力提

升项目（简称“老吾老计划”），为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顾者提供

照护知识与技能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依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及服务机构，采用多种方式为失能

老年人家庭照护提供持续性支持服务，缓解此类家庭的照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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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一定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各区民政部门应充分调动

街镇乡积极性，争取将该项服务覆盖至所有街镇乡。

二、项目范围

结合前几批试点的评估情况，经各区推荐，2023年度“老吾老

计划”在本市 215个街镇乡及金山高新区、奉贤海湾旅游区、嘉定

工业区、菊园新区管委会、莘庄工业区开展（共 220个申报单位，

名单附后）。各申报单位根据相关要求选择合适的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机构承接项目实施工作。

三、项目周期

本轮“老吾老计划”项目开展时间为 2023年 9月 1 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四、服务内容

1.以照护服务为核心内容，为社区轻度失能失智老人及其照护

者提供家庭照护能力提升辅导。服务对象不少于 300人，可采用小

组或小班的形式，每组（班）不超过 20人，授课时间不少于 5课时。

2.以健康养护、心理疏导为核心内容，搭建自我预防体系，为

社区潜在被照护对象开展实训。服务对象不少于 60人，每组（班）

不超过 20人，指导培训不少于 10课时。

3.对服务对象家庭提供居家照护入户指导服务。服务对象不少

于 45 户，每次入户指导时间不少于 1 小时，每户指导次数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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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次。

五、课程安排

1.集中授课与实际操作课程。在心理辅导、照护技巧、康复技

巧、健康管理等课程基础上，可适当扩大课程设置范围，根据服务

对象特点相应增加疾病防控知识、危机干预、适老化产品和康辅器

具运用以及涉老家庭相关安全常识等方面的教学内容。

2.对潜在被照护对象及其家属开展心理减压、健康风险防范等

课程与服务。

3.入户指导科目内容与集中授课、实际操作科目内容相结合，

评估家庭的服务需求，根据评估结论提供相应的个案服务。

六、承接机构要求

1.资质要求。承接机构需具备法人资格和专业照护能力，其营

业执照、登记证书明确的经营范围、业务范围应符合服务提供要求，

确保其设施运营及服务提供合法依规。

2.设施要求。承接机构在服务落地社区须有正在运营的养老服

务设施，如长者照护之家、日间服务中心等，并以此作为服务输出

基地开展相关培训。

3.人员要求。实施团队应有持证养老护理员。同时应有专业社

工（社工师或社工助理）、心理咨询师、康复师、营养师、医务人

员等其他有资质的人员参与，且上述人员种类不少于 3类，每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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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少于 1人。

4.落地要求。承接机构须在落地申报单位的指导下开展项目，

项目服务计划需符合落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并能协助社区完善非正

式照护体系，提升社区、家庭照护能力。

七、资金支持

市级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共安排 2640万元支持本轮“老吾老计

划”工作，给予每个申报单位 12万元，其中于 2023年下拨 8.5万，

2024年下拨 3.5万。主要用于项目的开展、组织实施工作。鼓励各

区通过财政资金、社会捐助资金等对项目提供资金配套保障。

各区民政局应及时将项目资金下拨到相关申报单位，并严格执

行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加强监管，专款专用，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使用公开透明。

八、责任分工

市民政局负责全市“老吾老计划”的管理与实施，对项目开展

情况、培训进度进行跟踪检查，对项目实施质量、实施效果开展评

估与督导。

各区民政局负责指导各相关申报单位落实工作要求，做实服务

内容，扩大项目覆盖面。

各相关申报单位负责按照项目实施要求，选择合作机构，落实

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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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承接机构要制定项目实施与教学计划，开展相应服务。

各相关申报单位和承接机构可根据工作实际适当扩大入户指导

范围，增加入户指导服务人次。

附件：2023年度“老吾老计划”项目分配表

2023年 10月 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https://shyl.mzj.sh.gov.cn/files/2022%E5%B9%B4%E5%BA%A6%E2%80%9C%E8%80%81%E5%90%BE%E8%80%81%E8%AE%A1%E5%88%92%E2%80%9D%E9%A1%B9%E7%9B%AE%E5%88%86%E9%85%8D%E8%A1%A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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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度“老吾老计划”项目分配表

序号 区 申报街道名称
第一批下拨

金额（万元）

第二批下拨

金额（万元）

1

浦东新区
(36)

陆家嘴街道

306 126

2 洋泾街道

3 塘桥街道

4 潍坊新村街道

5 花木街道

6 南码头路街道

7 周家渡街道

8 上钢新村街道

9 东明路街道

10 金杨新村街道

11 沪东新村街道

12 浦兴路街道

13 北蔡镇

14 三林镇

15 川沙新镇

16 金桥镇

17 曹路镇

18 高桥镇

19 高东镇

20 高行镇

21 张江镇

22 唐镇

23 合庆镇

24 惠南镇

25 新场镇

26 大团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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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周浦镇

28 康桥镇

29 航头镇

30 宣桥镇

31 祝桥镇

32 泥城镇

33 书院镇

34 万祥镇

35 老港镇

36 南汇新城镇

37

黄浦区
(10)

五里桥街道

85 35

38 半淞园路街道

39 南京东路街道

40 外滩街道

41 瑞金二路街道

42 淮海中路街道

43 豫园街道

44 打浦桥街道

45 老西门街道

46 小东门街道

47

徐汇区

（13）

龙华街道

110.5 45.5

48 漕河泾街道

49 虹梅路街道

50 长桥街道

51 凌云路街道

52 田林路街道

53 斜土路街道

54 康健新村街道

55 华泾镇

56 徐家汇街道

57 天平路街道

58 湖南路街道

59 枫林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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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长宁区
(10)

新华路街道

85 35

61 华阳路街道

62 北新泾街道

63 虹桥街道

64 仙霞新村街道

65 程家桥街道

66 天山路街道

67 江苏路街道

68 周家桥街道

69 新泾镇

70

普陀区

（10）

长寿路街道

85 35

71 曹杨新村街道

72 长风新村街道

73 宜川路街道

74 甘泉路街道

75 石泉路街道

76 真如镇街道

77 长征镇

78 桃浦镇

79 万里街道

80

静安区
(14)

静安寺街道

119 49

81 曹家渡街道

82 江宁路街道

83 石门二路街道

84 南京西路街道

85 天目西路街道

86 北站街道

87 宝山路街道

88 芷江西路街道

89 共和新路街道

90 大宁路街道

91 彭浦新村街道

92 临汾路街道

93 彭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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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虹口区

（8）

北外滩街道

68 28

95 广中路街道

96 凉城新村街道

97 欧阳路街道

98 江湾镇街道

99 曲阳路街道

100 四川北路街道

101 嘉兴路街道

102

杨浦区
(12)

大桥街道

102 42

103 平凉路街道

104 控江路街道

105 长白新村街道

106 长海路街道

107 定海路街道

108 五角场街道

109 江浦路街道

110 四平路街道

111 新江湾城街道

112 延吉新村街道

113 殷行街道

114

宝山区
(12)

吴淞街道

102 42

115 友谊路街道

116 张庙街道

117 大场镇

118 庙行镇

119 顾村镇

120 淞南镇

121 高境镇

122 杨行镇

123 月浦镇

124 罗店镇

125 罗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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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闵行区

（14）

颛桥镇

119 49

127 吴泾镇

128 浦江镇

129 莘庄镇

130 古美路街道

131 虹桥镇

132 马桥镇

133 七宝镇

134 江川路街道

135 梅陇镇

136 华漕镇

137 浦锦街道

138 新虹街道

139 莘庄工业区

140

嘉定区

（12）

马陆镇

102 42

141 安亭镇

142 南翔镇

143 江桥镇

144 徐行镇

145 外冈镇

146 华亭镇

147 嘉定镇街道

148 新成路街道

149 真新街道

150 嘉定工业区

151 菊园新区

152

金山区
(11)

朱泾镇

93.5 38.5

153 枫泾镇

154 漕泾镇

155 石化街道

156 张堰镇

157 廊下镇

158 吕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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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山阳镇

160 高新区

161 金山卫镇

162 亭林镇

163

松江区

（17）

岳阳街道

144.5 59.5

164 佘山镇

165 九亭镇

166 方松街道

167 永丰街道

168 中山街道

169 叶榭镇

170 小昆山镇

171 新浜镇

172 泖港镇

173 新桥镇

174 石湖荡镇

175 车墩镇

176 洞泾镇

177 泗泾镇

178 广富林街道

179 九里亭街道

180

青浦区

（11）

徐泾镇

93.5 38.5

181 重固镇

182 白鹤镇

183 朱家角镇

184 练塘镇

185 盈浦街道

186 赵巷镇

187 夏阳街道

188 香花桥街道

189 华新镇

190 金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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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奉贤区

（12）

奉城镇

102 42

192 四团镇

193 柘林镇

194 庄行镇

195 金汇镇

196 青村镇

197 海湾镇

198 西渡街道

199 南桥镇

200 奉浦街道

201 金海街道

202 海湾旅游区

203

崇明区

（18）

新村乡

153 63

204 绿华镇

205 三星镇

206 庙镇

207 港西镇

208 城桥镇

209 建设镇

210 新河镇

211 竖新镇

212 堡镇

213 港沿镇

214 向化镇

215 中兴镇

216 陈家镇

217 长兴镇

218 横沙乡

219 东平镇

220 新海镇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10月 27日印发

-------------------------------------------------------------------------------------------------


